
 

第五章  農信社環環相扣發展模式 

 
農信社雖然成立已久，但始終缺乏具體法律規章，中國體制向來是「政強於

企」，並未因改革開放而完全市場化，缺乏懲罰機制的農信社面對財政困窘的地

方政府，地方幹部以自身最大利益來治理地方，出現地方政府、企業和農信社環

環相扣（nested）的發展模式。 
 
2005 年省聯社成立後，農信社相關條文規章才開始擬定，朝制度化方向發

展，但法律條文的制訂跟不上農信社的發展進度，中央所訂定的政策無法在地方

上落實，受限於既有的財政需求，地方政府只是「名義上」從表面退出，再從黨

務系統進入農信社規避法令，實際上縣聯社仍在縣幹部的掌握之中，中央政府針

對申請貸款增加更多限制，除了不得用政府或地方幹部的名義赴縣聯社借款之

外，還必須提出保證或抵押，但都沒有起到阻止的作用，J 縣縣政府為解決貸款

限制問題，拿出 1,500 萬人民幣資金（其中 1,000 萬現金資本挪用縣財政收入，

其餘皆為實物資本），將 1,500 萬人民幣的擔保基金存在縣聯社中創立 G 擔保公

司，目前 G 擔保公司最大的股東為 J 縣國有資產經營管理公司（以下簡稱國資

公司），次為 J 縣財政局，縣政府內其他的部門也有零星小宗入股。G 擔保公司

為「完全官股」的企業，公司由縣政府人事室直接任命人事安排，國資公司總經

理同 G 擔保公司董事長皆為 J 縣常務副縣長，透過訪談地方幹部中得知：J 縣領

導班子的權力大小依序為：縣書記、縣副書記、縣長、常務副縣長以及其他五位

副縣長（副縣長共六位），其中常務副縣長在副縣長中權力最大，掌管 J 縣的經

濟、金融等所有「和錢相關」工作，其餘五位副縣長分別掌管其他不同事務，有

的則是暫時輪調過來，在當地沒有實權。 
 

常務副縣長一手掌控 J 縣資金的流向，並且 G 擔保公司唯一合作的金融機

構即為縣聯社，經訪談 J 縣其他金融機構（國有銀行）幹部得知： 
 

擔保公司的業務我們銀行根本就不敢做，它們（擔保公司）要求貸款最

高可放大至五到六倍，這對我們來說風險太高，而且他們和縣聯社有自

己的處理方式，我們銀行是必須聽命於上級銀行的領導，財源也都是上

面的指令，根本沒什麼錢怎麼去應付五到六倍的的貸款，風險太高也做

不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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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料來源：作者自行整理 
圖 5  J 縣環環相扣發展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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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縣是農業大縣，縣域內欠缺商業活動且企業數量稀少，縣政府採取龍頭企

業帶動其他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模式，J 縣有 13 家龍頭企業，筆者訪談其中的 6
家，發現當地龍頭企業幾乎皆與縣政府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例如：當地三大魔

芋企業是供銷社職員出來開設，製酒企業總經理是糧食局幹部，J 縣最大農產加

工企業為現任財政局幹部所有，並且在 13 家龍頭企業中，有幾家為同樣經營者。

J 縣的企業欲向縣聯社申請貸款，必須視其與縣政府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定，經訪

談 J 縣工商局幹部得知： 
 

一般縣內經濟要依靠政府往上協調找錢，縣內的電力和水力公司都是政

府有入股，所以他們的融資必然容易。 

 
訪談 J 縣農業局幹部： 
 

J 縣依靠龍頭企業來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，但是這些農業加工企業根本

就在亂搞，被評選為龍頭企業的標準就是看跟縣政府關係好不好。 

 
雖然中央明文規定地方政府不得投入商業行為，並且不得干預金融機構的經

營和資產，但實際地方政府發展當地經濟需要投入大量資金，在中央財政不足以

支應的情況下，地方政府只好尋求其他的融資管道：自行成立擔保公司向農信社

調出資金，不僅解決縣內企業的貸款問題，也擴充縣政府的財政收入，縣聯社的

資產則是在其中被犧牲，再加上鄉財縣管政策讓縣政府的權力放大，鄉鎮經費被

架空，出現「肥了縣、瘦了鄉鎮」的情況，各鄉鎮為了向縣政府爭取財源而互相

競逐，其中的尋租問題相當嚴重。 

 

總上所述，J縣次佳的制度結合地域的封閉性，形成環環相扣（nested）的

發展模式，並且被次佳的制度牢牢鎖住（lock-in），在縣政府、縣聯社、擔保公

司和龍頭企業之中，以 J縣常務副縣長為核心，彼此緊密相結合，在縣聯社條塊

體系內，縱向的垂直條條資金支應橫向的水平塊塊尋租，懲罰和監督機制完全失

效，重複複製次佳發展路徑的結果，導致中央政府對農信社的改革政策無法在地

方上落實，農信社的改革呈現失敗的情況。 


